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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

。

翁
興
利

前
…
±
一
口

政
府
再
造
是
內
闊
的
施
政
重
點
之

一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將
政
府
機
器
由
中
央
集
權
帶
向
地
方
分

權
，
然
而
在
政
府
機
器
過
渡
的
過
程
中
，
發
生
了

「
集
集
大
地
震
」
'
此

一
地
震
不
僅
帶
給
台
灣
傷

痛
，
更
暴
露
了
各
級
政
府
危
機
管
理
能
力
的
不
足
，
也
透
露
了
各
級
政
府
效
能
、
效
率
不
彰
的
事
實

。

由
於
政
黨
政
治
與
文
官
制
度
係
民
主
政
治
的
兩
大
支
柱
，
園
於
篇
幅
，
本
文
論
述
政
府
再
造
的
範

圍
僅
限
於
文
官
制
度
面
，
並
不
含
政
黨
方
面
的
再
造

。

因
此
，
本
文
重
點
不
在
指
陳
文
官
制
度
的
缺

失
，
而
在
介
紹
各
國
文
官
再
造
的
趨
勢
，
從
而
提
出
幾
點
未
來
我
國
政
府
再
造
的
政
策
性
建
議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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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國
政
府
再
造
的
趨
勢

一
九
九
0
年
代
，
全
世
界
興
起

一
陣

「新
政
府
運
動
」
風
潮
，
多
數
國
家
先
後
進
行
政
府
改
造
與

改
革
運
動
。

惟
此

一
「
新
政
府
運
動
」
似
乎
較
偏
重
於
「
中
央
政
府

」
的
再
造
，
負

責
大
部
分
實
際
公

共
事
務
執
行
的
地
方
政
府
，
似
乎
並
未
受
到
應
有
的
重
視

。

此
一
情
形
直
至
英
國
、
澳
洲
、
南
非
等
國

相
繼
制
定

「
地
方
政
府
法
案

」
之
後
，
地
方
政
府
的
再
造
始
漸
受
到
重
視

。

一
九
九

一
年
，
英
國
政
府
頒
訂
地
方
政
府
白
皮

書

，
強
調
「
品
質
競
爭
」
的
服
務
取
向

。
一
九
九

二
年
英
國
根
據
地
方
政
府
法
案
成
立

「
地
方
政
府
委

員
會
」
'
並
由
約
翰
邊
漠
爵
士
主
持
該
委

員
會
。

該
委
員
會
在
經
過
調
查
與
研
究
之
後
，
確
認

「
授
能
取
向

」
將
成
為
未
來
地
方
政
府
的

一
個
趨
勢
，
而

地
方
政
府
將
不
再
僅
是
服
務
的
唯

一
提
供
者
。

自
從

一
九
八
九
年
以
來
，
澳
洲
即
不
斷
立
法
給
予
地
方
政
府
更
多
的
能
力
、
權
力
，
同
時
課
以
更

多
的
責
任

。
一
九
九
三
年
所
頒
布
的
「
地
方
政
府
法
案
?
則
採
取

「
自
願
式
的
改
革
模
式
」
'
即
地
方

政
府
可
凶
地
制
宜
選
擇
合
乎
特
殊
環
境
的
改
革
方
法

。

在
承
受
較
少
干
預
的
情
況
下
，
地
方
政
府
不
斷

鼓
勵
更
多
團
體
參
與
地
方
事
務
的
決
策

。

簡
言
之
，

一
九
九
三
年
澳
洲

「
地
方
政
府
法
案

」
公
佈
之

後
，
地
方
政
府
也
不
再
扮
演

「
服
務
提
供
者
之
角
色

」
，
而
是
扮
演

一
種
觸
媒
的
角
色
而
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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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九
內
年
，
南
非
政
府
透
過
政
治
協
商
決
定
從
事
政
府
的
改
造
工
作

，

由
於
複
雜
的
種
族
問
題

及
政
u
m環
境
的
不
確
定
性

，

使
得
南
非
政
府
捉
襟
地
肘

。

因
此
，
急
迫

、

挫
折
、

不
確
定
性
就
成
為
南

非
政
府
再
造
的
特
色
之

A

。

值
得

一
提
的
逞
，
南
非
在
進
行
政
府
再
造
之
際
也
面
臨
了
兩
項
難
題

﹒

(
J
)
究
竟
要
以
地
方
政
府
當
作
中
央
政
府
的
分
文
機
構
?

(
一
一
)或
是
採
納

「
多
元
途
徑

」
'
讓
地
方
政
府
擁
有
更
多
的
權
力
和

責
任
?
南
非
政
府
最
後
決
定

朝
向
民
主
的

、

參
與
的
方
式
進
行
政
府
再
造
土
作

。

自
上
述
各
闊
的
發
展
趨
勢
司
知
，
地
方
分
權
是
此
波
各
國
政
府
再
造
的
趨
勢

。

眾
所
皆
知
，

過
度

的
中
央
集
權
會
增
加
地
方
政
府
的
成
本
文

山

，
同
時
會
使
得

地
方
政
府
無
法
蒐
集
到
應
有
的
管
理
資

訊
。

此
外
，
中
央
集
權
勢
必
危
及

地
方
政
府

「
治
理
能
力

」
的
培
養
。

因
此
，
英
、

澳
與
南
非
所
採
取

民
主
的
、

參
與
的
地
方
政
府
再
造
方
式
是

一
例
正
確
的
方
向

。

我

再
造
的
經
過
與
隱

在
我
圈
，
歷
任
閻
授
對
行
政
革
新
皆
甚
比
毛
視

、

惟
以
政
府
再
造
站
施
政
主

軸
之

一
者
，
則
始
門

搞
內
閣
。

民
間
八
十
五
年
底
國
家
發
展
會
議
達
成
釐
清
中
央
政
府
體
制

、

精
簡
省
府
組
織

、

推
動
政
府

-1 53 



• 

Ih 

p,' 

的
社
會

454 

再
造
等
重
大
共
識
，
因
此
蕭
內
閣
成
立
未
久
即
於
八
十
七
年
初
通
過
「
政
府
再
造
綱
領
」
'
明
確
指
出

政
府
再
造
之
總
目
標
在
於
引
進
企
業
管
理
精
神
，
建
立

一
個
真
有
創
新
、
彈
性
、
應
變
能
力
的
政
府

。

為
積
極
推
動
政
府
再
造
工
作
，
蕭
內
閣
更
成
立
了
(
一
)
人
力
再
造
小
組
，
(
二
)
組
織
再
造
小
組

，

與
(
三
)
法
制
再
造
小
組

。

兩
年
多
來
，
較
大
之
政
府
再
造
工
程
，
則
屬
「
台
灣
省
政
府
功
能
業
務
與
組
織
暫
行
條
例
」
(
以

下
簡
稱
精
省
條
例
)
的
通
過
，
據
以
精
簡
省
府
組
織
。
此
外
，
蕭
揍
也
針
對
我
國
員
額
與
組
織
面
的
缺

失
，
提
出
了
「
中
央
政
府
機
關
總
員
額
法
」
與
「
中
央
政
府
機
關
組
織
基
準
法
」

二
草
案
，
此
兩
草
案

如
獲
通
過
，
則
對
行
政
機
關
的
運
作
彈
性
助
益
極
大
，
實
攸
關
政
府
再
造
成
敗
至
鉅

。

然
令
人
擔
憂
的

是
，
此
二
草
案
於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五
月
會
銜
考
試
院
，
送
達
立
法
院
審
議
中
，
惟
迄
今
尚
未
獲
通
過

。

精
簡
省
府
組
織
的
工
作
可
略
分

三
大
階
段
，
第

一
階
段
為
「
規
劃
與
過
度
期
」
'
期
間
為
八
十
七

年
十
二
月
至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，
主
要
的
工
作
重
點
在
確
定
處
理
原
則

。

第
二
階
段
為
「
組
織
調
整

期
」
'
期
間
自
八
十
八
年
七
月
至
八
十
九
年
十

二
月
，
主
要
的
工
作
重
點
為
省
府
業
務
的
移
撥
，
並
調

整
部
會
組
織
與
修
法
;
在
業
務
移
撥
上
，
主
要
應
將
本
屬
省
府
的
事
務
，
分
別
移
撥
至
中
央
或
地
方
，

且
其
基
本
原
則
應
是
移
撥
至
地
方
政
府
為
主

。

第
三
階
段
則
始
於
九
十
年

一
月

一
日
之
後
的
「
制
度
化

期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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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法
院
所

通
過
的
精
省
條
例
，
是

一
種
限
時
法
，
顯
然
屬
於
種
過
渡
性
質

。

換
言
之
，
在
明

(
八
十
九
)
年
年
底
之
前
，
精
省
條
例
將
即
失
效
，
必
須
回
歸
到
「
地
方
制
度
法
」
的
規
範

。

就
法
制

層
面
而
言
，
法
律
已
經
在
中
央
集
權
與
地
方
分
權
之
間
做
了
選
擇
，
地
方
制
度
法
的
通
過
就
是
此
種
選

擇
的
結
果
。

按
照
地
方
制
度
法
賦
予
地
方
的
權
限
而

言
，
中
央
政
府
對
省
府
業
務
功
能
與
組
織
的
調
整

方
向
，
應
朝
「
權
力
下
放
」
的
方
向
運
作
，
其
目
標
應
設
定
在
精
省
條
例
失
效
之
前
，
順
利
完
成
與
地

方
制
度
法
接
軌
。

然
而
，
目
前
的
實
際
做
法
是
否
與
上
述
的
調
整
方
向

一
致
，
並
不
明
確

。

例
如
精
省
之
後
，
原
屬

省
府
的
水
利
處
被
歸
併
至
經
濟
部
，
而
與
經
濟
部
水
資
局
同
歸
中
央
，
即
為
例
證

。

就
水
利
業
務
而

言
，
吾
人
擔
憂
的
是
在
精
省
條
例
失
效
之
前
約
僅

一
年

一
個
月
的
時
間
內
，
中
央
與
地
方
在
水
利
業
務

權
貴
之
劃
分
、
組
織
之
調
整
與
人
員
之
到
位
是
否
能
適
時
釐
清
，
不
無
疑
問

。

類
似
水
利
單
位
之
個

案
，
比
比
皆
是
。

水
利
業
務
僅
是
整
體
政
府
再
造
的

一
環
而
己
，
其
體
而

言

，
筆
者
認
為
未
來
政
府
再
造
必
須
針
對

下
列
議
題
予
以
確
實
檢
討
與
落
實

.. 

(
一
)
省
政
府
與
中
央
關
係
如
何
重
新
建
構
與
落
實
，
(

二
)
省

政
府
監
督
縣
市
自
治
事
項
之
途
徑
與
方
法
，
(

三
)
縣
市
自
治
權
運
作
之
實
際
問
題
，
(
四
)
縣
市
與

鄉
鎮
市
之
關
係
如
何
重
新
建
構

。

然
而
，
在
精
省
條
例
失
效
之
前
短
短

一
年
又

一
個
月
的
時
間
內
，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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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完
成
上
列
各
點
的
再
造
，
著
實
令
人
擔
憂

。

力
方
向

由
於
地
方
政
府
管
理
的
新
時
代
已
經
來
臨
，
在
嶄
新
的
時
代
裡
'
顧
客
導
向
的
服
務
需
求
已
漸
浮

現
﹒
'

服
務
品
質
的
要
求
亦
日
益
提
高
﹒
'
契
約
式
的
文
化
也
漸
成
刑
干
，
策
略
的
重
要
性
逐
漸
被
強
調

﹒
'
社

區
治
理
的
模
式
亦
逐
漸
發
展
中

。

因
此
，
由
前
述
各
國
經
驗
可
知
，
英
國

、

澳
洲
、

以
及
南
非
地
方
政

府
的
再
造
是
將
重
點
置
於
「
授
能

」
的
議
題
上
，
而
地
方
政
府
「
授
能
」
的
內
涵
和
中
央
政
府
的
再
造

內
容
則
相
類
似
。

事
實
上
，
許
多
與
民
眾
權
益
相
關
的
事
務
都
是
由
地
方
政
府
辦
理
，
包
括
消
防
、
警
務

、

公
園
管

理
、
圖
書
館
管
理

、

戶
口
辦
理

、
財
產
登
記

、
健
保
業
務
、
地
方
運
輸
、
捷
運
系
統
、
道
路
維
護
、
垃

圾
處
理
、
污
水
處
理
、
社
會
工
作
等
等

。

唯
有
落
實
地
方
政
府
的
真
正
再
造
，
才
能
具
體
創
造
民
眾
的

福
祉
，
從
而
挽
回
民
眾
對
中
央
政
府
的
支
持
與
信
心

。

以
本
次

「
集
集
」
大
地
震
為
例
，
中
央
政
府
即

使
早
已
將
救
災
款
項
撥
付
地
方
，
惟
地
方
政
府
的
房
屋
倒
塌
鑑
定

、

災
民
認
定
等
工
作
如
無
法
儘
速
完

成
，
則
救
災
款
項
總
是
無
法
適
時
發
出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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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見
，
地
方
政
府
管
理
能
力
提
升
的
重
要
性
，
而
此
種
能
力
建
構
的
考
量
上
，
地
方
政
府
應
朝
外

包
、

契
約

、

公
私
部
門
合
作

、

授
權
等
方
式

，

讓
民
間
機
構
及
市
場
取
代
傳
統
的
公
務
體
系
，
以
提
供

地
方
民
眾
所
需
服
務
的
方
向
思
考
。
由
於
地
方
政
府
是
民
眾
直
接
接

觸
的
第

一
線
，
大
部
分
的
公
共
服

務
皆
由
地
方
政
府
規
劃
提
供

，

因
此
除
了
顧
客
取
向
的
政
府
再
造
精
神
外
，
未
來
似
可
朝
下
列
各
點
努

-id 斗
/

(
一
)
服
務
品
質
管
制
.. 

政
策
方
案
是
否
可
以
達
成
顧
客
的
願
望
與
需
求
極
其
關
鍵
，
因
此
地
方

政
府
服
務
品
質
之
管
制
有
其
必
要
。
可
行
之
道
是
由
學
者
專
家
組
成
專
業
團
體
或
「
監
督
委
員
會
于

該
委
員
會
的
任
務
在
於
制
定

地
方
服
務
品
質
的
管
制
標
準
或
「
標
竿
」
'
以
作
為
檢
驗
公
共
服
務
品
質

的
依
據
，
俾
能
確
保
服
務
品
質

。

(
二
)
契
約
的
文
化
:

許
多
地
方
性
服
務
，
例
如
垃
圾
處
理

、

污
水
處
理

、

排
水
工
程
、
道
路
維

修
、

自
來
水
供
應

、

橋
樑
建
築
等
等
，

地
方
政
府
實
毋
需
事
必
躬
親

。

惟
不
論
是
外
包
或
是
公
私
部
門

合
作
，
在
相
關
契
約
中
應
涵
蓋
服
務
品
質
鑑
定
之
事
項
與
原
則
，
以
為
日
後
進
行
服
務
品
質
評
量
之
依

據

(
三
)
以
績
效
管
理
取
代
投
入
管
理

•. 

由
於
預
算
的
控
制
常
常
無
法
達
到
所
預
期
的
結
果
，
導
致

大
部
分
預
算
並
未
能
被
有
效
的
執
行
，
不
僅
機
關
組
織
績
效
不
彰
，
且
有
浪
費
公
布
之
嫌

。

因
此

「
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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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管
理
」
將
逐
漸
取
代
傳
統
狹
隘

「
投
入
管
理

」
觀
念
。

尤
其
當
民
營
化
、
外
包
制
、
及
公
私
合
作
制

實
施
之
後
，
預
算
的
控
制
將
更
形
困
難
，
以
績
效
評
量
作
為
各
機
關
績
效
控
制
手
段
，
勢
在
必
行

。

美

國
鳳
凰
城
、
亞
利
桑
那
、
夏
洛
特
、
北
卡
羅
來
納
等
城
市
皆
已
採
納
績
效
管
理
制
度
多
年
，
且
實
施
成

績
斐
然
。

目
前
這
些
城
市
正
引
用
「
標
竿
學
習

」
技
術
'
設
立
特
別
的
績
效
指
標
，
俾
便
績
效
之
評

量
，
以
提
高
市
府
的
整

。

未
來
的
地
方
政
府
將
由
「
治
理
」
走
向
「
服
務
于
前
者
係
指
以
文
官
系
的
制
式
型
態
，
進
行

治
理
人
民
的
工
作
;
而
後
者
係
指

一
種
行
為
、
態
度
與
功
能
，
強
調
服
務
提
供
的
多
元
性
，
因
此
地
方

政
府
再
造
的
趨
勢
是
更
分
權
化
與
更
多
元
化
，
讓
私
人
企
業
、
自
願
性
組
織
等
皆
能
參
與
地
方
事
務
的

決
定
與
執
行
。

因
此
未
來
地
方
政
府
必
須
負
擔
更
多
的

責
任
，
包
含
管
理
責
任
、
財
務
責
任
、
和
行
政
責
任
等
。

在
管
理
責
任
方
面
，
地
方
政
府
無
法
再
以
問
題
繁
雜
、
政
治
環
境
不
穩
定
等
諸
多
理
由
，
迴
避
其
應

負

的
管
理
責
任

。

在
財
務
責
任
方
面
，
地
方
政
府
必
須

善
盡
財
務
監
督
的

責
任
，
國
家
資
源
發
揮
最
大



.41= 
的
H
h
n但 的

效
用
。

在
行
政
的
責
任
方
面
，
地
方
政
府
必
須
善
盡
內
部
管
理
的
責
任
，
依
法
監
督
並
避
免
不
法
或

非
法
情
事
的
發
生
，
以
維
護
民
眾
的
利
益

。

任
何
的
改
革
通
常
必
須
歷
經
變
革
、
調
適
、
調
整
、
與
制
度
化
等
四
大
階
段

。

在
我
國
，
地
方
政

府
向
來
仰
賴
中
央
政
府
之
指
示
辦
理
地
方
業
務
，
在
此

-
f付
政
文
化
中
，
決
策
者
必
須
體
認
法
律
已
在

中
央
集
權
與
地
方
分
權
中
做
了
選
擇

。

當
地
方
制
度
法
通
過
，
並
賦
予
地
方
政
府
職
權
時
，
中
央
政
府

就
必
須
逐
漸
創
造
並
培
贅
地
方
政
府
接
手
的
有
利
環
境
，
此
種
接
手
環
境
培
養
期
的
長
短
，
攸
關
著
改

革
制
度
化
之
速
度
與
改
革
品
質
之
良
詣

。

本
文
所
述
各
點
有
關
地
方
政
府
再
造
之
內
涵
與
方
向
，
旨
在

拋
磚
引
玉
，
尚
請
諸
位
先
進
不
吝
指
正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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